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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上 海 市 财 政 局

上 海 市 教 育 委 员 会

文件

沪发改价调〔2023〕21 号

关于优化本市公办高校本专科学费形成机制的通知

各公办普通高等学校：

为建立健全公办普通高校学费形成机制，促进高等教育事业

高质量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高

等教育法》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调整优化结构提高教育经费

使用效益的意见》《教育部等五部门印发<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

教育收费管理的意见>的通知》等相关规定，经市政府同意，就优

化本市公办高校本专科学费形成机制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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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适用范围

本次优化形成机制范围为本市公办高校本科教育和专科教

育。按照“老生老办法、新生新办法”原则，本市公办高校 2023

年起新招录的学生执行新收费政策，此前已入学的在校生仍执行

原收费政策。

二、主要内容

1.优化学科分类收费政策。取消原一般专业、热门专业分类收费

政策。根据教育部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》，将普通高校学科

门类归并为“文科类、理工体类、医学类、艺术类”等四大类，进

行分类收费。其中，文科类包括文学、历史学、哲学、经济学、管

理学、法学、教育学，理工体类包括理学、工学、农学、体育学。

2.调整基准学费收费标准。文科类基准学费标准最高不超过

6500元/生·学年，理工体类基准学费标准最高不超过 7000元/

生·学年，医学类基准学费标准最高不超过 7400元/生·学年，艺

术类基准学费标准最高不超过 13000元/生·学年。各公办高校在

基准学费标准范围内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具体学费标准。

3.实施学科支持收费政策。在基准学费标准基础上，入选国家

“双一流”建设学科的学费标准可上浮不超过 10%（上浮后学费

标准十位不变、个位只舍不入）。各公办高校结合实际情况确定具

体上浮比例。

三、严格执行各项资助政策

各公办高校应按照有关规定，落实各项奖贷助勤补免政策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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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年从事业收入中足额提取 4%-6%的经费用于资助学生；通过提

供勤工助学临时岗位、设立校内资助、社会资助等方式，拓展资

助渠道，确保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、多子女家庭学生能顺利入学、

完成学业。

四、提升教育经费使用效益

各公办高校应依法健全财务管理制度，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

理，优化支出结构，强化成本管理，提升经费使用效益。学费标

准调整后增加的收入，应优先用于教育教学质量提升、优秀师资

人才队伍建设、重点实验室建设、学生学习环境改善、家庭困难

学生和多子女家庭学生助学，推动高校内涵式发展。

五、规范高校学费收费行为

公办高校本专科学费属于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，实行“收支

两条线”管理，收入及时全额上缴同级财政。

各公办高校应严格履行相关程序，在规定的范围和幅度内合

理确定收费标准。落实学费公示制度，规范收费行为，自觉接受

社会和学生监督。加强收费政策宣传解释，及时回应社会关切。

市发展改革委、市财政局、市教委等根据各自职责，加强对

公办高校学费政策执行情况监测监管。

六、建立定期成本监测制度

市教委牵头开展年度成本调查，市发展改革委牵头开展定期

成本监审，及时了解掌握公办高校生均教育培养成本变化情况，

开展政策跟踪评估，适时启动调整程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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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其他

1.学费原则上按学年收取，不得跨学年预收。

2.各公办高校在首期招生（或学费调整）当年，在招生章程发

布前，应将收费政策有关情况，以书面形式报送市发展改革委、

市财政局、市教委。

本通知自 2023年秋季学年起执行。此前本市公办高校本专科

学费收费政策与本通知不符的，按本通知执行。

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上 海 市 财 政 局

上 海 市 教 育 委 员 会

2023年 4月 2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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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。

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23年4月28日印发


